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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戰國時期為我國從封建制邁向中央集權的年代，其間不斷的戰亂，促使

兵家興起，而兵家也拜眾多戰亂所賜，理論漸漸完備。戰國之軍事思想、制度，

也影響到三國、唐代、宋代等朝代，可知戰國之軍事思想的重要。 

    一國之強弱，也因為中國古代軍經合一而使軍事能力成為一項重要國力指

標，軍事組織強則國強，軍事組織弱則國弱，所以一國的軍事力量可說是國家最

為重要的發展目標。 

中國是以農立國的社會，戰爭的目的在於奪取土地，最終取得天下。誰的士

兵較強，誰就可以以強兵侵略他國，侵略他國成功則國土增加，國土增加則兵源、

經濟實力更增加，而兵力就更加強大，所以國家、軍事、經濟此三者相輔相成。

戰國各國的富國強兵皆先編戶齊民。但各國編戶齊民的方式不同，也影響到軍隊

戰鬥力的發揮，因此有齊之技擊，不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不可敵秦之銳士

的說法，所以軍事能力是強國的基礎之一。 

而戰國時代又為中國軍事思想、制度發展的一個重要時代，中國的軍事思

想、制度在戰國時代大致抵定，至此以後，各朝代雖有兵書問世，但其發展程度

皆未有戰國時代的多，歷代之兵法之思想也必有出於戰國之兵法，筆者想要研究

戰國時代之兵法，尤其是軍事組織的部份，並了解其所反應的時代特色。 

戰爭是軍事組織的相對抗，一個戰爭的成敗，影響到一國之強弱，尤其在戰

國時期，各國動員的都是全國之力量，要是贏得勝利，則國家必然可以攫取龐大

的利益，如果戰輸的時候，則一國之力量難以回復。軍事組織要是精銳，則戰爭

容易奪得勝利，軍事組織要是貧弱，則戰爭容易失敗，軍事組織對於戰爭的勝利

與否如此重要，戰爭又對國家的興亡起了很大作用，軍事組織對於國家是重要的

發展目標。所以筆者欲研究軍事組織。 

漢書分兵家為四，兵技巧、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而此類分法只是一種

分法，蓋因兵書其組成有很多的元素相雜，所以，有些兵法書可能在某一分類上

不算兵書，但其有談及兵制，所以在另一種分類上卻是兵法書，關於這點，我認

為凡有談到兵學內容的，即可稱之為兵法書。 

本論文中將以《司馬法》、《墨子》、《尉繚子》、《六韜》四本兵法書進行研究，

《司馬法》代表著春秋時期、戰國時代初期的軍事組織，《尉繚子》則代表著戰

國時代初期到中晚期的軍事組織，《六韜》則代表著戰國時代晚期的軍事組織，《墨

子》則代表著整個戰國時代守城方的軍事組織。 

為何不用《孫子》來進行本研究？因為《孫子》全書，以戰術、戰略的運用

為基調，所論述的部份以軍事思想、客觀分析為主，較少提及軍事組織的部份，

所以本文中不以《孫子》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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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介定 

軍事組織： 

組織是一個集合體，是由許多的成員結合而成，而為了管理眾人，組織規範

與階級就這樣出現，而所謂軍事上的組織其成員更是從一國之各地所徵召而來，

所以其成員非常多樣性，也就是其規範必須要是一個普遍的大原則，並不能侷促

一隅，而為了提升組織的效率，其組織必定需要集權化，在人治的要求下，絕對

的服從與絕對的遵守規範是必然產生的，而軍事組織所面對的是生死存亡，是以

其規範是必極端嚴苛，而規範極端嚴苛下，要如何讓部下心服，此為軍事組織之

一大難題。 

而所謂組織，其必有一組織目標，而軍事組織目標即為打勝仗，但此只是一

短期目標，就長期目標而言，有兩種目標，其一是以戰止戰，希望透過戰爭而能

停止戰爭，此一類會將戰爭分為有義與無義，義戰則戰，無義戰則不主攻，而是

防守，或是幫助弱者。其二是以統一為目標，也就是以併吞國家為目標，此一類

對於戰爭持擁抱的態度，為了強大組織，此類軍事組織將以各種嚴厲的規範，規

範成員努力效死。 

 

尉繚子： 

其作者一向有三種說法，其作者可能為大梁人尉繚與入秦的尉繚，不過因為

其二人活躍之年代相差一段距離，故雖有說法認為此二人為同一人，然此說法在

《先秦兵家思想探源--以孫武,孫臏,尉繚為例》中論證出來為不實的，原因有四，

一為二人生存時代不合。二為《尉繚子‧兵談》中有提到『量土地肥墝而立邑，

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因戰

國中早期開始建立長城衛國，所以此書當在早、中期的戰國成書，如於晚期，則

是放馬後炮，那此書於其時又有何用處，由此可知成書於戰國早、中期是無異議

的。正因為成書於戰國早期，所以應為梁惠王之時，而非秦始王之尉繚。 

而尉繚子有分為雜家尉繚與兵家尉繚，前人多有討論此二書為一書或二書，在本

文中，將之視為同一本書。  

 

司馬法： 

稱軍禮司馬法，又稱司馬穰苴兵法，相傳作者為齊人司馬穰苴，但後人考證

司馬法的成書年代可遠至春秋前，而在戰國時由齊威王下令編纂司馬法，故司馬

法內容雖有春秋時期之兵法內容，但亦有戰國時代之內容，只不過其戰國時期之

內容多為早期戰國。 

 

六韜： 

六韜據後人考證，其成書約為戰國中晚期，為戰國時期之人假藉呂尚之名所

著的兵書，此在戰國時期是很常見的現象，其書內容共分為文韜、武韜、龍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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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韜、豹韜、犬韜，總為六韜，故稱之為六韜，其中文、武韜為治國思想，龍韜

為治將思想、虎韜為兵器方法、豹韜為特殊作戰戰術、犬韜為軍隊組織的方式。

後世將之歸於兵權謀家。 

 

墨子： 

墨家所代表的一部著作，作者除了墨子外，多為墨子的後傳之人所記，係記

載墨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而其內容除了有墨家之思想，墨子對於守城之記載

亦為後人研究戰國時期之攻城戰、兵制、軍事科技等提供豐富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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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秦兵法中的軍事之成員與運作 

第一節    組織成員 

士卒來源： 

六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

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車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車十乘，士百人，徒

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里，萬井，三萬家，革車百乘，士千人，徒二

千人《司馬法‧逸文》 

 

所謂六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司馬法所載之

井田制有可疑處，其百井三百家、十井三十家，則司馬法所載之井田制豈不一井

三家？我認為此有兩種解釋，一為司馬法所載應不為井田制，而是春秋、戰國時，

可能在某國出現的三家一口水井的制度，則如此屋可解為「宅」，夫可解為「人」，

依此，則一人當用百畝地養之，百畝之地若以戰國一尺換為現制二十三公分計

算，則大約八百多平方公尺，其地如以當時之技術，土地面積應大到足以養活自

己，但如將夫解為「人」，則三人成一家，三家編一井，就一家庭來說，人數算

是少的，大約三人只是一虛詞。一則以井田制解釋，則出現兩個問題，家庭之數

量與井田制的家庭的數量不合，井田制的家庭的數量當為九家，而依司馬法所

載，此制僅只三家，不合也。二為司馬法所載之土地數量與井田制不合。故我認

為司馬法所載之制非井田制也。此大略為一改良自井田制或以水井為制的制度，

不過此一制度應當只推行於農村。 

 

六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六十四井出

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逸

文》 

 

所謂丘、邑，也就是城市，可以看出城市與農村所徵收的稅賦、編制不同，

從六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可以得知「井」為所有的編制中基本單位，四井而為邑，代表與農村的「通」、「成」、

「終」、「同」相比，「邑」、「丘」、「甸」是較少人的編制，從這點來看，當時對

於城市的徵收要比農村嚴格，依照三家一井，一邑十二家的制度，一丘就要出馬

一匹、牛三頭，一甸就要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一甸一百九十二家，與農村三百家不過革車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相比，

城市的稅賦是重上許多的，不過從所收的稅賦來看，當時的城市應當已經比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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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富有的多，而且當時國人與野人的界線也在慢慢打破，因為一甸徵召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與農村相比，其差不遠。 

 

一車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車《六韜‧均兵第五十五》 

 

由此可知一甸所徵之部隊應為一輛兵車，而「成」所出之兵車或為輜重車，因其

人與兵車之數目不合，或為二者皆有。 

    戰國時期以後，為了更有效的收集戰爭資源，開始推動所謂編戶齊民的工

作，於是戰爭的這項工作開始普及，不在是「士」的權利與義務，而是普羅大眾

的義務，每個人都要參戰，然而人員的死傷是及時性的，而兵源的補充卻不是，

所以一場大戰過後，一國之成年男子幾乎是死光，而如此就沒壯年兵，對於國家

而言這是不行的，因此兵源的規定也放鬆許多，少年與老年人也必須從軍參戰，

緊急時甚至全民皆兵也是時有所聞。 

凡戰爭有攻有守，墨子所言皆是守城之事，從墨子所言之守城，城中不論男

女老少皆需動員參戰 

 

五十步丈夫十人、丁女二十人、老小十人、丈夫千人，丁女子二千人，老

小千人，凡四千人《墨子‧備城門》 

 

在守城之生死存亡關頭時，不論是老是少，是男是女，都是要接受徵召上戰場。 

 

五步有五長，十步有什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率，中有大將，皆有司吏

卒長《墨子‧迎敵祠》 

 

從這句話中，可以大致了解到墨子的軍事階級，五步即五人，墨子採用什伍法來

建立軍中階級管理，五人五長，十人十長，百人百長，依此階級層層管理。墨子

對於戰爭時，女子到大軍，令行者男子行左，女子行右，無並行，皆就其守，不

從令者斬《墨子‧號令》，男、女必須要分開，男女私欲必須要拋開，在打仗時，

每個人都是一個體，不論性別，只要能打仗殺敵，就是有用的人。 

 

壯男為一軍，壯女為一軍，男女之老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

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女之軍，使盛食負壘，陳而待令。客至而

作土以為險阻及柞格阱陷，發梁徹屋，給徙，徙之；不給而熯之，使客無

得以助攻備。老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

其壯男女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女之軍，則男貴女，而姦民

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不戰。壯男壯女過老弱之軍，則

老使壯悲，弱使強憐，悲憐在心，則使勇民更慮，而怯民不戰。故曰慎使

三軍無相過，此盛力之道。《商君書‧兵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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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的全民皆兵的政策，因為農戰政策的關係，所有的臣民皆需要為國

家、國君服務，男耕女織，必要時所有人可以根據戶口編軍參戰。商君書將三軍

分壯年男、壯年女、老弱三軍，而依照其氣力程度分別做事。壯年男身強體壯，

是以打仗時前線由壯年男負責，壯年女則負責類似於工兵的工作，以其體力介於

壯年男與老弱之間，所以做一些輔助前線的工作，而老弱之兵則使他們負責後勤

的工作。同時三軍不得往來，這是為了使軍隊保持高的戰鬥力，使各軍能無憂的、

專心的為國家來貢獻。 

 

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六韜‧練士五

十三》 

 

到了戰國時期，由於戰爭規模的擴大，在戰爭時，為了能即時的得到兵源，即便

是有罪之人，只要能作戰，也就能將功抵罪。 

 

選車士之法，取年四十巳下，長七尺五寸巳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

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旌旗；力能彀入石弩，射前後左右，皆便習者，

名曰武車之士，不可不厚也。《六韜‧武車士第五十六》 

 

選騎士之法，取年四十巳下，長七尺五寸巳上，壯健捷疾，超絕倫等；能

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陵，冒險阻，絕大澤；馳

強敵，亂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不可不厚也。《六韜‧武騎士第五十七》 

 

從這邊可知戰國時代，軍隊的分工已經專業化，將精銳之兵派往當車兵、騎兵，

而一般士卒則為步兵。 

 

第二節   領導的品德 

    凡一組織，必有階級上下之分，下者出力，上者出腦，共同為軍事組織奮鬥。

領導者是軍事組織的頭腦，如同身體中的腦一般，是軍事組織中最重要的人物，

身為領導者，必須要為軍事組織找出好的目標，軍事組織也因此更加強大，如果

軍事組織沒有一位好的領導人物，則在下者在強亦無用，所以軍事組織要找到一

位好的領導者，那軍事組織所要的領導者又必須擁有什麼特質？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不勝《司馬法‧嚴位第四》 

 

身為一位軍事組織的領導者，識見要與人不同，可是也不能過於專斷獨裁，

既不能貪生怕死，也不能過於武鬥，作為一位優秀的軍事組織的領導者，要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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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求中求得平衡。 

 

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不可犯，智則不可亂，仁則愛

人，信則不欺；忠則無二心。 

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利者，有仁而不忍

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廉潔而不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

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六韜‧龍韜‧論將第十九》 

 

    軍事組織的領導者有所謂的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勇猛、智慧、仁德、信義、忠，領導者必須勇猛，則如此手下才會服氣而崇拜領

導者，賣力為領導者賣命。領導者必須擁有智慧，如此才能不落入敵人的陰謀詭

計中，並且運用智慧來處理危機、智取敵人。領導者必須仁德，如此才能使軍與

民相處無安，並使敵兵對於領導者產生認同感。領導者言出必信，如此領導者所

言所行才會有份量，如此才能服眾。領導者要忠於自己，不因人的讒言、流言而

喪失自主性，不因手下的意見分歧而亂了方寸。而領導者也有十過 

  

勇而輕死者，可暴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利者，可遺也。仁而

不忍人者，可勞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廉潔

而不愛人者，   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

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六韜‧論將第十九》 

 

領導者如果產生這些情形，則軍隊敗期不遠矣。 

 

    在戰場上，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要保持客觀的態度處理事情，必須盡量避免出

現不理智、情感性的判斷，以免造成軍事組織的危害 

 

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戮；偏在於多私；不詳在於惡聞己過；不度在於竭

民財；不明在於受間；不實在於輕發；固陋在於離質；禍在於好利；害在

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令。《尉繚子‧十二陵第七》 

 

    領導者必須保持客觀的立場來看待事情，如果懷疑、猶豫，則如此事不成，

也不能恣意屠殺，這樣只是徒增罪孽，也不能以私心來偏袒、不明，也不能任意

輕舉妄動，更不能近小人，遠賢人，如此軍中無人，而軍隊也就被逼得走投無路，

沒有可以據守之地而亡。 

      

安靜則治，暴疾則亂。《尉繚子‧兵令上第二十三》 

 

身為一位將領，所要掌握的條件即沉著踏實，則部隊就能治理的好，反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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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就會發生暴亂。 

 

    那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的軍事組織的領導者， 

 

將者，上不制於天，下不制於地，中不制於人，寬不可激而怒，清不可事

以財。《尉繚子‧兵談第二》 

 

    身為一位領導者，不能因為天候、地形、君王、敵人而喪失自己的自主性，

要保持著清楚的頭腦，不因為別人的激怒而怒，清廉而不能被錢收買，如此軍事

組織才能有一位好的領導者。 

 

故戰者，必本乎率身以勵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不勵則士不死節，士

不死節則眾不戰。《尉繚子‧戰威第四》 

 

一位好的領導者必須要能以身作則，如此眾將士必因此激勵，而更為崇敬將

軍，如此軍隊才能成為一個個體，領導者就如同一個人的心一般，主宰著整個軍

隊，如果眾人皆不從領導者，則軍事組織休矣，如果能上下一心，則必能奮勇殺

敵。 

 

將吏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不動，動決而不禁，異口虛言。

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陵之兵，無足與鬥。《尉繚子‧

攻權第五》 

 

領導者與士卒必須要做到上下一心，如果不能做到上下一心，則便有猜忌之

心，有猜忌之心則軍事組織有裂痕，如此便讓敵人有機可乘，甚至使軍事組織亂

成一團，計策決定而不行動，行動而又約束不了，眾人廣發意見而領導者不能禁

止，士卒也沒有經常檢驗，如此軍事組織必定失敗。 

 

夫民無兩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見侮者敗，立威者勝。凡將能其道

者，吏畏其將也；吏畏其將者，民畏其吏也；民畏其吏者，敵畏其民也。

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尉繚子‧攻權第五》 

 

作為一位好的領導者，其必先知所謂畏侮之權，何謂畏？何謂侮？畏懼敵

人，如此軍隊必敗，敬畏將領，則軍隊是必奮勇殺敵，畏懼敵人與敬畏領導者兩

者並存而有強弱之分，做為一位領導者，必使士卒敬畏領導者而畏懼敵人，而使

士卒敬畏領導者的有效辦法則是讓軍吏敬畏領導者，軍吏敬畏領導者，而士卒畏

懼軍吏，士卒就敬畏領導者，這是因為軍事組織的法治完全的落實，而使士卒循

法而行，一支有紀律的部隊又有何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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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在於不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

於外飾；無過在於度數；無困在於豫備；謹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

在於果斷；得眾在於下人。《尉繚子‧十二陵第七》 

 

身為一領導者，要能樹立威望，要會在對的時間施與恩惠，要能隨時觀察到士氣

的變化，要準備周詳，要能製造假象也能攻敵不意，既不放過小事情，也不忘記

大局變化，凡事在第一時間內處理完，對待下屬也能謙遜和善，如此則治軍。 

 

當殺而雖貴重必殺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流也。《尉

繚子‧武議第八》 

 

凡將，理官也，萬物之主也，不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

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尉繚子‧將理第九》 

 

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令行。故殺一人而三軍震者，

殺之。賞一人而萬人說者，賞之。殺貴大，賞貴小。殺及當路貴重之臣，

是刑上極也。賞及牛竪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

將威之所行也。《六韜‧將威第二十二》 

 

領導者建立威望最迅速且有效的方法即賞罰，而為了使軍事組織中的眾人瞭解到

賞是一定會賞到自己，罰也一定會罰到自己，就要軍事組織當中最有重量但經常

不法的人殺了，以顯示領導者的權威，而為了使大家覺得賞賜也是會賞賜到的，

所以要將賞賜賞給軍中最下面的階級，使眾人明瞭領導者的賞罰是客觀的標準，

絕不偏私於某人，或是與人有仇而公辦私事，眾人只要做的好，即有賞賜，犯了

法也是按軍法處置，如此則領導者的權威就建立，軍事組織也就大治。領導者也

就能夠控制、駕馭世間萬物，因為他公正無私如執法人員。 

  身為一位戰國時期軍事組織的領導者，他必須學習哪一些事情來指揮軍事組

織，使得軍事組織可以行動如一體？ 

 

夫將提鼓揮枹，臨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立名，鼓之而不

當，則身死國亡。《尉繚子‧武議第八》 

 

將專主旗鼓爾，臨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尉繚子‧武議第八》 

 

將不身服禮，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塞，犯泥塗，將必先下步，名曰力

將。《六韜‧勵軍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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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戰國之領導者並不衝鋒，而專主指揮。而身為領導者，也就要學會擊鼓、

揮旗來指揮部隊，而衝鋒陷陣也就不是領導者所該做的事情。因此，春秋、戰國

軍事組織的領導者並不要衝鋒陷陣，而如果有人衝鋒陷陣與士卒同進退，則必然

要使士氣大增， 

  在戰場上，因為有許多的事務必須處理，且這些事情都是攸關人命的事情，

所以身為領導者，或許會猶豫，在進軍與行動上，可能考慮再三，這是好的行為

嗎？ 

 

其舉有疑而不疑，其往有信而不信，其致有遲疾而不遲疾，是三者戰之累

也。《尉繚子‧勒卒令第十八》 

 

領導者，在進軍與行動上，當保持積極性，所謂兵貴神速，如果決定了就不能猶

豫，不快不慢、想要進攻又好像不想，模稜兩可的態度最終導致的是軍事組織的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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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秦兵法中的軍事組織規範 

軍事組織規範，軍法也。但凡一組織性團體，必有上下應對之道、賞罰之道，

《甘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戮于社，予則孥戮汝」，遠自夏代，便有賞

罰以激勵人心向戰的概念，雖在戰前才宣布，效力也僅只於戰時，然軍法在那一

刻便已生效，畢竟戰爭乃生命與生命的搏鬥，不以法相逼，難以收得戰爭勝利的

成效。《司馬法‧定爵第三》：「凡戰正不行則事專，不服則法，不相信則一。」

可見軍法不可缺之。 

 

第一節   何以為罪 

軍事組織如果沒有軍法，就如一盤散沙，平時長官說話沒有人要服從，命令

不能下達，戰時賣命時，還能指望平時就已經閒散的人爭著去做嗎？所以定軍法

是重要的，然而要士兵服從，總不能什麼軍法都沒定，就胡亂開罰，這樣如何平

服眾人？於是就要定軍法，但什麼行為必須定義是罪？在下面要討論各兵書對於

什麼行為是犯罪的定義與整個戰國時代對於犯罪行為範圍的大小。  

 

在戰爭時，有很多項行為是不能發生的，但是這些行為可以大致歸納為四大

類：上戰場不作戰、對領導不服從、在組織不團結、行為不檢點，而不作戰這項

行為被列入軍法首要處置規範的歷史悠久，《甘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

戮于社，予則孥戮汝」、《牧誓》：「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戮」，臨戰前不忘提醒

下屬：大家要盡力作戰，仗打得好的有獎賞，不想努力作戰的人也沒關係，我就

把你殺了。時代在走，軍法也與時俱進，軍事組織的領導們漸漸地體認到只有禁

止一項不作戰的行為是不夠的，畢竟組織目標是要打贏勝仗，光憑戰前禁止不作

戰是不夠的，平時就要做好行為規範、心理建設，如此比較治本地將軍事組織的

整體素質提高，於是各項行為的組織規範開始出現： 

 

不服，不信，不和，怠，疑，厭，懾，枝柱，詘，煩，肆，崩，緩，是謂

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司馬法‧定爵第三》 

 

對於這些作戰時所要避免的禍害：不服從命令、不坦誠、不和睦、怠忽職守、多

疑、厭倦懶散、畏懼、軍心散慢、頂撞長官、煩悶、太放肆、分崩離析、動作遲

緩、驕傲、自危心態、亂抱怨、出爾反爾等等行為，都要盡可能地加以規範，並

且在平日的訓練中就要落實這些行為規範，以免打仗時士兵的紀律仍然亂七八

糟。到了作戰時，仍會有一些作戰時，為鼓勵軍心才說的臨時軍法： 

 

執戮禁顧，譟以先之。若畏太病，則勿戮殺，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

省其職。《司馬法‧嚴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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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邊來看，對作戰時左顧右盼者要先大聲喝令並立斬，然而如果領導發現有人

畏敵太甚，則要去關心為何會有這種情形發生，並告訴其求生之道，從此可知司

馬法對於下屬採取的態度與後世的軍法相比，是非常寬大，探其原因，或許與士

為貴族出身，且士兵人數較少有關。 

 

    到了戰國時，徵兵的限制放寬，對於一般平民、野人也都歡迎參軍，然而這

些人當中的大部份，書沒讀多少，習慣、風俗也都相異，會來參軍大半也是被逼

上的，所以在先天上，這些人的素質是要比以前的貴族兵更差的，但是仗仍然得

打，只是軍隊的素質降低，戰爭要是打起來，多所不利，所以在戰爭之前仍必須

將提高軍隊素質擺在第一要務，從而對於士兵的行為要求更多，訂定更多的軍法

來確保士兵們的素質： 

 

鼓失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不聽金、鼓、鈴、旂者有誅。《尉繚子‧勒

卒令第十八》 

 

左、右、中軍皆有分職，若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令，二令者誅。留令

者誅。失令者誅。《尉繚子‧將令第十九》 

 

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行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不從令者誅。

《尉繚子‧將令第十九》 

 

高聲喧嘩者、實施交通管制亂跑者、亂越級者、違抗命令者、對命令愛理不理者、

對命令產生失誤者，通通都要處罰，以前是規範對於個人有可能危及組織的行

為，而到了現在又進一步規範，對於可能危及到領導威嚴的個人行為都加以規

範，可見領導的地位在軍事組織中持續上升中。 

 

    面對日益眾多的軍隊，為了使領導們能夠更為有效的管理軍隊，領導們實行

了什伍法，將五個人分為一組，十人分為一隊，可是僅僅分組是不夠的，如果僅

僅是分組而已，那就太浪費什伍法這種可以激勵士兵努力的法令。當然領導們不

會放過這種機會，對於什伍法的配套法律：束伍令、伍制令也就與什伍法相運而

生，《尉繚子‧伍制令第十四》：「伍有干令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伍有誅」，為了使士兵們對於「伍」這種東西產生認同感，在同一伍當中的每一

個人都牽涉到全伍的安全，一個人犯錯，其他人都要受罰的連坐制度，促使同一

伍的士兵們平時行為更加戒慎恐懼。 

 

束伍令並不是只有平時才有效力，在戰時仍有效力，甚至在戰爭時，束伍令

更是維持戰鬥力最佳的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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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伍而不亡有賞，亡伍不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不亡有賞，

亡長不得長，身死家殘，復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不亡有

賞，亡將不得將，坐離地遁逃之法。《尉繚子‧伍制令第十四》 

 

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不得其死，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尉

繚子‧兵令下第二十四》 

 

束伍令果然是不同凡響，將平時的軍隊制度與處罰制度相結合，造成軍營中人人

必須監督同一個伍的人，但又必須信任同一個伍的人，不過平時這樣子的束伍令

跟戰時的束伍令相比，存活的機率大多了。戰時的束伍令鼓勵各伍士兵必須奮勇

殺敵，並且最好不要陣亡，不然就苦了與你並肩作戰的同袍，因為他們必須要多

殺一人來相抵你這個名額，而且他們還要負責把你的屍體給帶回來，如果沒有帶

回來，一天的戰鬥幾乎是白做一場。不管是帶屍體也好，同伍了死一兩人也好，

反正目的就是要你沒命的往敵軍殺，否則就處刑。 

 

    士卒有連坐制度，那軍官也有嗎？答案是有的，一軍之中，大將最大，除了

他以外，其他人皆為其下屬，所以士卒有聯保連坐制度來保證作戰勇猛，軍官作

為前線負責打仗的第一線領導，就更不能不用聯保連坐制度來作為作戰勇猛的保

證： 

 

吏自什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令犯禁者，揭之免於罪，

知而弗揭之，皆與同罪。《尉繚子‧伍制令第十四》 

 

除了橫向的聯保連坐外，也有縱向的聯保連坐，縱向聯保連坐制度最低階層

從什長到左、右主將都包含在內，只要有人犯法而不報，就與其同罪，展現出官

吏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精神。  

 

在這段相互討伐的日子裡，除了進攻的一方，也有防守的一方，而防守者的

代表即為墨子集團。墨子集團能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守住城池，除了毅力、頭腦

之外，必定要有嚴厲的軍法來維持，畢竟墨子集團為客，他們若沒有嚴厲的軍法，

是難以在短時間內服眾的。 

  

     守城時，首先要先劃分防區，明令何人守哪裡，並要開始在城內發布類似

戒嚴令的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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吏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行，守操信符，信不

合及號不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不止及從吏卒縱之，

皆斬。《墨子‧號令第七十》 

卒分成四個防區防衛、巡邏，有人沒持信符而到處走動，口號又不對者，要趕緊

制止他的行動，並報告大將，如果沒有阻止，則巡邏士兵就要斬。 

     

    凡守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抓間諜，因為城外的敵軍最容易攻下城池的

計謀就是派間諜進入城內，將城內搞得人心惶惶、鬥志全無，或是由內向外打開

城門，引敵軍入城，間諜對於守城者有著極大的威脅，所以要努力的找間諜，並

且要將之處以最重的刑罰，以警效尤， 

 

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車裂。正與父老及吏主部者，不得，皆斬，得之，

除，又賞之黃金，人二鎰。《墨子‧號令第七十》 

 

與外敵通者，抓到了就要把他車裂，而他的上司沒有抓到他，就與其同罪，斬之。 

 

    只要是人，就得要吃飯，吃飯就要生火，只要生火就有可能發生火災，而在

守城此種危急時刻，城中突然失火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諸灶必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

者，車裂。伍人不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及離守絕巷救火

者斬。其正及父老有守此巷中部吏，皆得救之，部吏亟令人謁之大將，大

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吏失不言者斬。諸女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

失，逮其以火為亂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墨子‧號令第七十》 

 

凡煮菜、吃飯，皆要用火，如果有人不小心失火，則要將其斬首，此種做法看似

不近人情，不過在守城這種危機時刻，如果失火，則必然要損耗城中許多資源，

也使城中的寶貴的資源更加缺乏，因此對於失火者，墨子是採取不寬容的態度斬

首。而對於故意縱火者，就直接車裂，而故意縱火者的上司，也因為督察不力，

必須斬首，如果抓到，就免除罪刑。而對於救火亂叫囂者、為了救火而擅離職守

者，也要斬。由此可知，墨子守城時，個人但管個人的事情，不能擅離職守，即

便發生如失火之事，也不能擅離職守。 

 

守城時，每個人都有應盡的義務，《墨子‧號令第七十》：「非其分職而擅取

之，若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如果對於自己的職務不滿足而任意插手他人

的事務，任意強奪他人所應有的所得，對於這種人，理應處斬。因為這種人只會

對於守城的其他人帶來困擾，甚至使軍心分離，所以對於這種禍害要將之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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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有所謂的巫、望氣者，對於巫、望氣者所言，只消城中長官知道即可，對於

城中的老百姓，必用善言以安民心，《墨子‧號令第七十》：「巫祝史與望氣者

必以善言告民」，如果巫與望氣者擅對城中發言，而致使城中人心惶惶，則巫、

望氣者必須斬之《墨子‧號令第七十》：「無與望氣妄為不善言驚恐民，斷弗赦」 

。 

軍吏作為軍法的執行者，依照墨子的軍法，有時候該殺之人是多到上百人的

境界，而對於這種情形，墨子認為將其全部斬之，《墨子‧號令第七十》：「令各

執罰盡殺，有司見有罪而不誅，同罰。」，如果有軍吏因此而退卻，則與該殺之

人同罪。 

從此可知，墨子集團在守城時，制定了各種規範，而一切規範的準則以兩點

為準： 

一、墨子的各種規範是為了使城中每個人都能團結一致，對於通敵者或擾亂軍心

者，通常就將其斬首、車裂，絕不寬待。 

二、使城中的資源能做到極有效率的分配，對於會任意浪費資源的行為，將其斬

首或是施以其他刑罰。 

 

    由上述討論便知，戰國時代的軍法大都圍繞在身處於組織卻不團結、對領導

不服從、行為不檢點、上戰場不作戰這四點基本因素上，而構成嚴重的處刑的罪

為不作戰，不服從次之，第三不團結，最後為行為不檢點。軍事組織的最終目標

是打贏勝仗，要打贏勝仗，就要作戰，不作戰就是不服從領導命令，對於此軍事

組織似乎心有不滿，又或是間諜，諸多可能，皆起因於不作戰，所以不作戰為治

罪的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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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刑罰如何 

既然知道了什麼因素會構成犯軍法罪，那處罰又是如何？我們將從司馬法所

代表的春秋戰國交際開始討論。 

 

雖軍法對於軍事組織打贏戰爭有助益，然軍法動不動就必須殺人，對於當時

仍是族兵制，貴族當兵乃是榮耀之事的時代，士兵數量也確實不多的情況下，倘

動不動即以軍法處置，殺頭，則士兵有可能會被殺光，況當時乃族兵制，士兵與

士兵之間的或有血緣關係、或有王室、貴族背景，隨便亂殺也有可能導致人心相

離，是故 

 

凡戰：固眾，相利，治亂，進止，服正，成恥，約法，省罰。小罪乃殺；

小罪殺，大罪因。《司馬法‧定爵第三》 

 

對於刑罰採取較為寬大的態度，為了鞏固民心，團結眾人，因此必須盡量少用刑

罰，也不贊成罪小而罰重，畢竟所有人多少都有貴族血脈或是同族血脈，亂殺一

通搞不好還犯眾怒。然而，即便是少刑罰，仍是必須有刑罰，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一息。《司

馬法‧嚴位第四》 

 

可以得知軍刑中除了殺人以外，還有用監禁的方法，然而《司馬法》卻認為禁錮

士兵的時間不能太久，也不能以餓肚子的方式來折磨士兵，可以想見《司馬法》

對於士兵是關愛有加。 

戰國時期，兵制已從族兵制的時代轉移到徵兵制的時代，士兵的數量增加許

多，但是這些士兵因為來自社會的較低下階層，素質方面會比原有的族兵制差一

些，所以在制定比較多軍法的同時，刑罰也順勢提高不少， 

 

故先王明制度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輕矣。《尉繚子‧

重刑令第十四》 

 

先言明法規，而後用重刑，使人民害怕國內的刑罰，對國家的法制感到害怕，對

外上戰場時才不怕敵人的刀劍。 

而所謂重刑，應當與他所被定的罪而定，如果是輕罪而刑重，則這樣可以說

是有失公平，理當重罪重判。依據上節所述，軍法的基本概念是為了使軍事組織

達到上戰場作戰、對領導服從、行為檢點、組織團結等四項要素而制定，而如未

達成如此因素，則應當處以何種刑罰？將在下面討論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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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不作戰，處理此問題一向是將不作戰者斬首示眾，從《甘誓》、《牧誓》

到《司馬法》、《尉繚子》、《墨子》一貫作法皆是將其斬殺，只是其中對於不作戰

者的看法不同，《司馬法》對待這種不作戰的人較為寬大，而《尉繚子》、《墨子》

對於此種人卻是殺無赦， 

 

夫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北，守而降，離地逃眾，命曰「國賊」。身戮家

殘，去其籍，發其墳墓，暴其骨於市，男女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

北，守而降，離地逃眾，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女公於官。使民內

畏重刑，則外輕敵。《重刑令第十三》 

 

皆就其守，不從令者斬。離守者三日而一徇。《墨子‧號令第七十》 

 

只要是臨陣脫逃，不想上戰場的人，都要將他們抓起來斬首，一來以示警告，二

來鼓舞軍心，使大家明白主帥的決心，但一定會有人畏卻，並成功成為逃兵，那

戰國時期對於逃兵的刑罰如何？ 

  

兵戍邊一歲，遂亡不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

赦之。《尉繚子‧兵令下第二十四》 

 

卒後將吏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

弗捕執及不言，亦同罪。《尉繚子‧兵令下第二十四》 

 

對於逃兵的的刑罰是很重的，他有家歸不得，因為回家只有兩種路，一種是被家

人告發抓去砍頭，另一種是被人告發，全家人跟著陪葬，對於逃兵而言，也只能

往其他國家逃亡，遠走他鄉或是被抓砍頭。 

 

 

    不服從命令者，其刑又當如何？這裡的不服從命令並不是指不服從上戰場的

命令，而是指平時對於領導所派下來的任務愛理不理，則如此的刑責又是如何？ 

 

鼓失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不聽金、鼓、鈴、旂者有誅。《尉繚子‧勒

卒令第十八》 

 

左、右、中軍皆有分職，若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令，二令者誅。留令

者誅。失令者誅。《尉繚子‧將令第十九》 

 

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行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不從令者誅。

《尉繚子‧將令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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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種人，《尉繚子》傾向於處死，對於自己命令不聽者，視同藐視身為領導

者的威嚴，為了維護此等威嚴，以陣壓住上萬人的軍事組織，必須要把這種藐視

權威的人物給殺掉，以防軍隊內部發生兵變。《墨子》對付此種人物，也是傾向

於將之斬首。 

 

對於不團結之人，在追求團結的軍事組織當中，也是非常令人厭惡的，而不

團結的定義也是相當廣泛，舉凡作戰不力、不遵命令、目無法紀等等行為，都可

以納入不團結裡面，但是面對這一種行為，處理的方式大都只有一種，死刑： 

 

鼓失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不聽金、鼓、鈴、旂者有誅。《尉繚子‧勒

卒令第十八》 

 

      倚戟縣下城、上下不與眾等者，斷《墨子‧號令第七十》 

 

從這可以看到不團結這種行為，即便只是以一種奇異的方式下城，比較特立獨

行，也是唯一死刑。然而也是有一些罪行比較輕的不團結的行為，《墨子‧號令

第七十》：「飲食不時，其罪射」，只不過誤餐，不致於要到砍頭，但是還是必須

施以箭貫耳之刑。 

 

    對付行為不檢點之人，其刑罰則有落差，因為行為檢不檢點要看人、事、時、

地，打勝仗的一方要盡情燒殺擄掠，雖然行為極端不佳，然對此軍法並不制裁，

要看領導的意願才有可能制裁，也就是行為不檢點意要被判罪，是取決於有沒有

犯著領導，犯著了領導，其刑如何？ 

 

官府城下吏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諸

以眾彊凌弱少及彊姦人婦女，以讙譁者，皆斷。《墨子‧號令第七十》 

 

可以想見，在守城時，如果有人犯下重大罪行，引發民怨，做下的罪行是如此令

人不恥，這種行為既犯眾怒且不得人心，所以處以極刑乃是最有應得。也有一些

是較為輕微的罪行，罪不致死，《墨子‧號令第七十》：「則從淫之法，其罪射」、

「無敢有樂器、奕騏軍中，有則其罪射」，對於只是欲望比較強烈一點的人而言，

這些小的行為瑕疵並不足以判死刑，所以就只判以箭貫耳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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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先秦兵法中的軍事組織思想與運作 

第一節 司馬法思想 

 

司馬法的兵法思想以禮、法並重而貫之，治國思想顯而易見是以儒家思想貫

之，不過法家的思想亦濃厚，其認為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為正，正不獲意則權。權出於戰，不出於中

人，是故：殺人安人，殺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

雖戰可也。故仁見親，義見說，智見恃，勇見方，信見信。內得愛焉，所

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司馬法‧仁本第一》 

 

從這邊可以看出其說是認為壞人殺之而能使大眾安寧，那就殺之，能使戰爭

停止而戰爭是可以的，凡事以眾人的利益為利益，也就是所謂殺有罪之人是有

義，有公道在的，與濫殺之不義不同。以義治之之為正，正不獲意則權。權出於

戰，不出於中人，司馬法認為治國策略乃至戰爭，為「正」，而「正」不行則變，

變則戰，從另一方面來說，也就是所謂的軟硬兼施，正，就是正道，變，就是旁

門左道，軟的不行，就來硬的意思。而為了所謂出師有名，指責敵人的倒行逆施

等行為，使自己站在輿論支持的一方，所以司馬法強調，進攻它國之出發點是要

制止戰爭，愛護人民。 

 

戰道：不違時，不歷民病，所以愛吾民也。不加喪，不因凶，所以愛夫其

民也；冬夏不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司馬法‧仁本第一》 

 

由此可見司馬法所希望的是在上位者能以愛護人民為出發點，當敵人正處於

國喪、災荒時，並不攻擊敵國，而使敵國百姓雪上加霜，雖然反戰，但同時也不

忘備戰，我們可以看出司馬法對於人民是以一種守護的態度。 

 

古者：逐奔不過百步，縱綏不過三舍，是以明其禮也；不窮不能而哀憐傷

病，是以明其仁也；成列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不爭利，是以明其義

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六德以時合教，

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司馬法‧仁本第一》 

 

從這邊也判讀出西周時期的禮法在司馬法中仍有一定的影響，一切的外交、

戰爭，都是遵循著一定的貴族風度，也就是遵循著一定的禮，如宋襄公於泓水之

戰所表現的，成列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即是一種奉行禮法的典型貴族風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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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泓水之戰的結果可以想見如果要奉行此種風度的人，其軍隊必然要有雄厚之

基礎，否則一擊則垮。 

古者，國容不入軍，軍容不入國，司馬法認為治國之方式並不能用來治理軍

隊，治軍的方式亦然，因為這二者所採取的思想是不一樣的，治國以禮，治軍以

法。 

而司馬法的軍事思想特點以相為輕重、舒為主： 

 

凡戰：以輕行輕則危；以重行重則無功；以輕行重則敗；以重行輕則戰。

故戰相為重。舍謹甲兵，行慎行列，戰謹進止。《司馬法‧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寡利煩，眾利正。用眾進止，用寡進退。眾

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若分而迭擊，寡以待眾。若眾疑之，則自用之。

擅利，則釋旗，迎而反之。敵若眾則相聚而受裹。敵若寡，若畏，則避之

開之。《司馬法‧用眾第五》 

 

從這幾段話可以大致了解司馬法的軍事思想是相當靈活的，分分合合，虛虛

實實，此即所謂的輕重，用眾進止，用寡進退，大有小股兵力作戰，大批部隊防

禦的觀念，而且司馬法認為所謂輕重是人所決定的，凡馬車堅，甲兵利，輕乃重，

可見司馬法有精銳部隊與普通部隊之分，在司馬法來看，精銳是可以以少勝多

的。因為作戰是變化多端的，所以戰術也是變化多端的，而司馬法究其根本就是

部隊的分合，也就是相為輕重。 

 

軍旅以舒為主，舒則民力足，雖交兵致刃，徒不趨，車不馳，逐奔不踰列，

是以不亂。《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 

 

軍隊作戰以舒緩為主，司馬法認為軍隊即使在進攻時，仍不能將整個部隊的

結構打亂，這是為了將部隊給穩固住，寧讓敵人逃跑，也不能使自己的部隊混亂，

進而導致可能的逆轉，不過此種舒緩之進軍法到後來可能漸不適用，因為戰國時

期的作戰注重將敵方主力消滅，而為了使自己不蒙受一些損失，而去追求更大的

戰果，豈不本末倒置。 

 

司馬法認為作戰時，必須講求所謂的天時、地利、人和、糧餉、兵器 

 

順天，阜財，懌眾，利地，右兵，是謂五慮。《司馬法‧定爵第三》 

 

稱眾因地，因敵令陳《司馬法‧定爵第三》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不遷，龜勝微行，是謂有天《司馬法‧定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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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凡戰場，一定會受天時、地利影響，但人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司馬法可以二者

並重，並認為兵器、糧餉也是決定戰爭的因素，其思想實屬先進。 

 

司馬法對於所謂的「陣」也是相當重視 

 

凡陣：行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利章。相守義，則

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

乃強。進退無疑，見敵而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司馬法‧定

爵第三》 

 

練陣，也就在練兵，戰場多變化，而陣形也不過一二種，能正確反應戰場變

化嗎？兵陣是基礎功夫，因為戰場上變化雖多端，但究其本，也不過就是幾種的

兵陣變化為無窮兵陣，所以只要將基本的兵陣練好，則士兵素質必可大大提高，

就如同練功夫一般，要想習得上乘武功，必得從基礎練起。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栗；力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司馬法‧嚴位

第四》 

 

司馬法認為軍中的上下階級必須分清楚，這樣紀律才會嚴格，人人得以各司軍中

之職，而加上平時之訓練，士兵的體能、技巧也已純熟， 這時作戰得勝已取得

五分之三，餘下則視指揮官與部隊整體的團結。 

 

第二節 墨子思想 

子墨子提出攻伐掠地的戰爭是不義的戰爭，如果殺一人是為不義而被判刑，

那發動戰爭而造成更大的死傷豈不是更大的不義。所以子墨子以大量的史實與理

性的態度來說明不義戰爭的不正當性與不利民利國：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不得，則以往知來，以見知隱』。謀若

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行恐寒，夏行恐暑，此不可以冬夏

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

凍餒而死者，不可勝數。今嘗計軍上，竹箭羽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

壞腑爛不反者，不可勝數；又與矛戟戈劍乘車，其往則碎折靡壞而不反者，

不可勝數；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不反者，不可勝數；與其

涂道之脩遠，糧食輟絕而不繼，百姓死者，不可勝數也；與其居處之不安，

食飲之不時，飢飽之不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不可勝數；喪師多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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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數，喪師盡不可勝計，則是鬼神之喪其主後，亦不可勝數。」《墨子‧

非攻上第十八》 

 

墨子認為不義的戰爭會勞民傷財，讓國家的生產停滯，加劇國家的衰亡，所以墨

子反對不義的戰爭，不過但凡開戰，皆是會勞民傷財、使國家生產停滯，像是漢

武帝發動討伐匈奴的戰爭，也造成國家財力吃緊，所以墨子所謂的禍害當是以結

果來判斷。那什麼是不義的戰爭？古代聖王發動的戰爭難道就是有義的嗎？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立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

「子未察吾言之類，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三苗大亂，

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龍生於廟，犬哭乎巿，夏冰，地坼及泉，

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令以征有苗，四電誘

袛，有神人面鳥身，若瑾以侍，搤矢有苗之祥，苗師大亂，後乃遂幾。禹

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神民不違，天下乃

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不時，寒暑

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鶴鳴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

夏德大亂，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率其眾，

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暴毀有夏之城。少少有神來告曰：『夏德大亂，

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隆火，于夏之城閒西北

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諸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諸侯

莫敢不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遝至乎商王紂天不序其德，祀用失時。

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女為男，天

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降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

王伐殷有國。』泰顛來賓，河出綠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見三神曰：

予既沈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

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來，分主諸神，祀紂先王，

通維四夷，而天下莫不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若以此

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墨子‧非攻下第十九》 

 

墨子認為禹、湯、武王所發動的戰爭是有義的，是奉天命以誅昏君，那有義與無

義的定義是什麼？戰國之諸侯發動戰爭只是要攻城掠地以及宣揚自己的國威與

戰功，所以是不義的戰爭，是為攻，而聖王所發動的戰爭是為了要打倒昏君，所

以聖王的戰爭是有義的，是為誅。 

 

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利焉，猶謂之非行道也。譬若醫之藥人之有

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

若醫四五人得利焉，猶謂之非行藥也。《墨子‧非攻中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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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以醫病的道理來比喻齊、楚、晉、越，此四國之所以成為強國皆是因為他們

併吞了許多諸侯國而強大。他們雖攻滅其他弱小的國家而使自己國家強大，但是

對於天下百姓卻是不好的，因為他們的強大並未給天下帶來好的影響，令天下可

以安居樂業，反而致使天下生靈塗炭，百姓民不聊生，所以他們發動的是不義的

戰爭。 

依墨子所講，諸侯不能以爭戰來統一天下，則當如何才能統一天下？ 

 

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說曰：「我非以金玉、子女、壤地為不足也，我欲

以義名立於天下，以德求諸侯也。」子墨子曰：「今若有能以義名立於天

下，以德求諸侯者，天下之服可立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若傅子

之為馬然。今若有能信效先利天下諸侯者，大國之不義也，則同憂之；大

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不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

委之；幣帛不足，則共之。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說，人勞我逸，則我

甲兵強。寬以惠，緩易急，民必移。易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量我師舉

之費，以爭諸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利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

信吾師，以此授諸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不可勝數也。此天下之

利，而王公大人不知而用，則此可謂不知利天下之巨務矣。」《墨子‧非

攻下第十九》 

 

墨子認為統一天下，君主必須要有德、有才，而敵人必須要荒淫無道，這樣才能

透過武力手段來征服對方，依照這種戰爭定義，天下的戰端是不會被輕易開啟

的，國與國之間是以國君的才德來競爭，而不是武力。不過戰爭可以迅速的擴張

領土，所以任何的君主一定都會選擇戰爭這種管道。雖說戰爭可以迅速的統一天

下，不過歷史也告訴我們這種以武力統一天下的，最終還是必須以文德來治理天

下，因為以武力建立起來的政權，從來就不是長久的。以此推知，有德者、非攻

者、與民生息者，最終將會得到天下。 

不過你不找戰爭，有時候戰爭卻會找上你，墨子雖然反戰，但其極力贊成有

所謂的防衛武力，而其的戰略思想即防禦、防禦、再防禦，而且墨子認為在平時

就應該要做好所謂的防衛武力。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諸侯之救，

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不用之，則猶若不可以守也。若君用之守

者，又必能乎守者，不能而君用之，則猶若不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

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凡守圉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廣，樓撕脩，守備繕利，薪食足以

支三月以上，人眾以選，吏民和，大臣有功勞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

樂之無窮。不然，父母墳墓在焉；不然，山林草澤之饒足利；不然，地形

之難攻而易守也；不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不然則賞明可信而

罰嚴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不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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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雖善者不能守矣。《墨子‧備城門第五十三》 

 

    所以必須要平時就注重守衛的工作，以防敵人趁虛而入，使自己蒙受損害。 

第三節 尉繚子思想 

尉繚子思想以人為主，不相信所謂的陰陽、鬼神之說 

 

梁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

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尉繚子‧天官第一》 

 

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龜兆，視吉凶，觀星辰風雲之變，欲以成勝立

功。《尉繚子‧武議第八》 

認為戰爭的勝利與否，並不是鬼神來決定，也不是地形、天氣可以決定的，戰爭

的勝利是人所創造出來的， 

 

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不可及，來世不可待，

求己者也。《尉繚子‧治本第十一》 

 

觀此思想，是正確的，但是尉繚子太過於強調人的作用，而過於輕視天氣、地形

對於戰場的影響，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員亦勝。

《尉繚子‧兵談第二》 

 

在戰場上，兩方交戰，雖謀事在人，但成事在天，即使人在怎麼厲害，也不一定

能贏得勝利，像是靖難時，朱棣一次遭南軍圍困，突發大風，使戰爭情勢急轉直

下，最後朱棣將南軍擊敗，又如庫里科沃原野之役，俄羅斯軍隊將蒙古軍隊誘至

沼澤地，然後將蒙古軍隊打敗，這些史蹟都顯示地形、天氣對戰場形勢有很大的

影響，尉繚子太過低估自然對戰爭的影響。不過尉繚子破除迷信，相信人的力量，

此點仍值得讚賞。 

 

尉繚子認為戰場的勝敗，在於軍隊的士氣，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鬥，氣奪則走。《尉繚

子‧戰威第四》 

 

戰在於治氣。《尉繚子‧十二陵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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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一向是雙方軍隊的意志之戰，哪一方的軍隊決心比另一方強，決心強的一

方就有即大的可能贏得勝利，自古許多以少勝多的例子，就是因為較弱勢之一

方，其非勝不可的決心，以淝水之戰為例，符堅即輸在東晉軍隊非勝不可的決心

與己方士氣、訓練過少的失誤上。所以士氣於軍隊來講，是戰勝敵人不可或缺的

因素。 

 

兵有什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塞關梁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

會也。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不及也，令行而起，不如令者有誅。《尉

繚子‧踵軍令第二十》 

 

尉繚子認為軍隊可分可合，虛虛實實，戰場是變化多端的，稍有差池即有可能功

敗垂成，也有可能因為敵方的一個失誤而贏得勝利，總結戰場上所要遵守的法則

即在「變」，也正因為如此，戰勝的機會是稍縱即逝的，把握住機會也是戰場的

準則，也因此，準時準確抵達目的地是極為重要的，倘稍有延誤，就有可能輸掉

一場戰爭。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殺一人而三軍震者，殺之。殺一人而萬人喜者，殺之。

殺之貴大，賞之貴小，當殺而雖貴重必殺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

者，是賞下流也。夫能刑上究賞下流，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尉繚

子‧武議第八》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殺士卒之半，其次殺其十三，其下殺其十一。能殺

其半者，威加海內；殺十三者，力加諸侯；殺十一者，令行士卒。故曰：

百萬之眾不用命，不如萬人之鬥也。萬人之鬥，不如百人之奮也。《尉繚

子‧兵令下第二十四》 

 

尉繚子認為軍隊當以法治，而此法當能罰軍隊中全部的人，賞軍隊中其他的人，

凡不聽將令者，就殺，因為要使軍隊整齊、團結一致殺敵，所以其認為嚴刑峻罰

是管理好一支軍隊、使軍隊充滿戰鬥力的必要因素。 

 

第四節 六韜思想 

從這段話中則可以明瞭何為六韜中的仁、德、義、道。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利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

利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

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

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樂，同好同惡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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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惡死而樂生，好德而歸利，能生利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六

韜‧文師第一》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闡明了天下非君王一人之所有，乃天

下人之所有，是故人君應當爲百姓而生，而非一人之獨享，這點與民貴君輕的思

想有些類似，但是沒有社稷、人民之分，唯天下與人君之分而已。 

從「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

濟人之急者，德也、與人同憂同樂，同好同惡者，義也」這三段話，我們可以得

知六韜的仁、德、義為何：仁，乃是願與人分享東西；德，則解救人於危難之間；

義，則與人感同身受。而「同天下之利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利者則失天下」，

這邊的「利」，應當與孫子所謂的「利」無異。因為天下人皆追求利，所以為君

王者，就要拋出可觀的利，令臣民認為君王為賢君，則自然萬民歸心於君王，正

因為「凡人惡死而樂生，好德而歸利，能生利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所以，六韜所謂的道，就是天下利益之所在，六韜認為把握民心，就是要給民甜

頭，使民得到好處。 

 

六韜的中心思想在於黃老，所以其用兵之法在所謂詭道： 

 

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六韜‧三疑第十七》 

 

夫攻強，必養之使強，益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離親

以親，散眾以眾。《六韜‧三疑第十七》 

 

凡謀之道，周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利，爭心必起。欲離其親，因其

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利，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利甚

喜，遺疑乃止。《六韜‧三疑第十七》 

 

凡攻之道，必先塞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

之以利，養之以味，娛之以樂。既離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

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六韜‧三疑第十七》 

 

夫律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羽，此真正聲也，萬代不易。

五行之神，道之常也。金、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

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行。五行之道，天地自然。

六甲之分，微妙之神。《六韜‧五音第二十八》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北，城可克。城之氣

出而西，城可降。城之氣出而南，城不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不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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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之氣出復入，城主逃北。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凡攻城圍邑，

過旬不雷不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不可攻而止。

《六韜‧兵徵第二十九》 

 

六韜之詭道有好亦有失於玄虛的部份，以文伐為例，通篇皆論述計謀，而五

音、望氣等部份則過於玄虛。觀六韜之詭道，其用計多是對敵方之君主，因為只

要將敵方之君主墮落，則敵國實力必定大大下降，所以六韜用計多對敵國之君

王。而且在六韜的思維中，沒有一個臣子是賄賂不到或害不到的， 

嚴其忠臣，而薄其賂，稽留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

信之，其君將復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陰賂左右，得情甚深。身內

情外，國將生害、欲錮其心，必厚賂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利，令之

輕業，而蓄積空虛《六韜‧文伐第十四》。 

六韜的計謀中，用財是用的最用力的，六韜不斷的用錢財賄賂敵方君王、敵方臣

子，甚至於敵方人民，六韜認為僅用錢財就可以使敵方腐化、倒戈。 

 

六韜的用兵之道則在於「一」 

 

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來。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

神。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六韜‧兵道第十六》 

 

所謂的「一」，就是指眾多人員所集合起來的軍隊，團結一致，如同一個人

一般，將帥與士兵，君王與將帥，其心一致，而用兵一致後，只立於不敗之地，

要穫得勝利，其貴在要把握時機，在力量上適當的顯現出力量。  

 

外亂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精而外鈍，一合一離，一聚一散，陰其謀，

密其機，高其壘，伏其銳，士寂若無聲，敵不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六韜‧兵道第十六》 

 

六韜同樣也認同所謂的奇正，其對於虛虛實實之用兵方法是極為擁戴的，聲

東擊西、外乾中強，不斷的製造假象來誘惑敵人，使敵人陷入難以思考戰略的局

面而毫無防備之際，一舉消滅敵人。 

 

六韜認為作戰當要以天時、地利輔之，要善用勢， 

 

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

為常。物有生死，因天地之形。故曰：未見形而戰，雖眾必敗。《六韜‧

軍勢第二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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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神勢。得之

者昌，失之者亡。《六韜‧奇兵第二十七》 

 

六韜對於人的力量並未忽視，但也很適當地承認天時、地利對於作戰的影

響，而且六韜對於戰爭，不斷的強調「變」，也因此，六韜對於作戰是強調因變

而變，不能拘泥於一形，隨著敵人的變化而變化勢因敵之動，變生於兩陣之間，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六韜‧軍勢第二十六》。 

六韜認為凡作戰，都要先示弱，使自己的實力隱藏，而讓敵方產生驕傲之心，

夫先勝者，先見弱於敵而後戰者也《六韜‧軍勢第二十六》，而敵人產生驕兵心

態時，就會喪失小心謹慎之心，冒然進攻，這樣作戰必能取得勝利。 

 

第六節 思想比較 

 

戰爭觀： 

    觀各部兵書，其對於戰爭的觀念可以分為三派。 

墨子、司馬法較偏向所謂的防禦性擴張，然而墨子是有較大的反戰思想，而

司馬法則是不反對戰爭，只是戰爭要戰的有義，也就是是所謂霸主，來為已衰的

周王朝執行維持秩序，《司馬法》認為應將天下人民的福祉擺在第一位，將不守

禮法的諸侯廢掉，才能開戰，把昏君拉下台後，因為戰爭之發生是在愛護人民，

將敵國佔領後要重新立原國家賢明的人為王，可見其戰爭觀為春秋霸主之戰爭

觀。而其對於戰爭也是認為不好戰，但是不可忘戰的守禦態度。 

《墨子》與《司馬法》對於戰爭都將之分為有義與無義，所謂有義的戰爭即

指商湯滅夏、武王滅商的戰爭，定其義為聖王行聖王之治，而滅倒行逆施、民不

聊生之國。所以戰國時期的諸侯發動戰爭，觀其動機，諸侯之所以發動戰爭是在

於要追求個人利益與國家利益，對於所謂的天下蒼生並不屑一顧。 

《尉繚子》認為戰爭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認為戰爭是國家政治、經濟的

一部份，是不可避免的，國家應當努力的備戰。 

《六韜》的戰爭觀則在一統天下，其戰爭觀已從國與國的戰爭中升級，其所

討論的議題是國家如何統一天下的問題。 

從戰爭觀可以看出戰國時代對於戰爭態度的轉變，從一開始承繼春秋時代的

霸主戰爭觀，到戰國中期，崇戰、農戰的觀念，其認為國家必須要強大、集權，

而到戰國末期，天下的大局已定，而且人心已經厭戰，是以出現了天下統一的聲

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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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之道： 

    從兵書的用兵之道來看，墨子是較為偏重在守城，司馬法則是認為相互擺

陣，約時開戰，正面對正面的衝鋒，所謂的權謀就要在這種戰場限制下施展。 

    尉繚子的用兵之道則在於「氣」，其認為士氣對於戰爭是至為重要，戰勝敵

人與否，皆是取決於自己的士氣，士氣高昂，訓練足夠，則能勝，反之則敗。並

鄙夷所謂的陰、陽對戰爭的決定性影響，認為戰爭的勝利，是操之在人的手中，

並不能把戰爭的勝敗算在天上面。這種用兵之道，擺脫了戰爭的迷信思想，將戰

爭用理性的態度去面對。 

    六韜的用兵之道則在於詭道，運用許多的計謀來令敵人混亂、瓦解，而己方

之軍隊則要從「一」，也就是將軍隊成為一體，團結為一支團結之師。而且因天

時、因地利而來變化，因為戰場的不斷變化，所以己方之軍隊也要不斷變化。 

    從各兵書的用兵之道來看，春秋到戰國初年的反戰聲浪不斷，不斷的指稱諸

侯所發動之戰爭是不義的，是居心叵測的，但也認為國家應該要有防衛的武力。

然而到了戰國中、後期，反戰的聲音漸漸消失，應該是各國君主、知識份子已經

體認到戰爭的必要性，而且舊體制也已經不行，是要改革的時刻，而改革必然會

產生許多的反對改革的聲音，這時若與他國開戰，一能轉移焦點，二能產生出一

批新的官僚、武官，來為改革的力量注入力量。在戰國中期，用兵之道已經脫離

古代的占卜決定戰爭勝敗的階段，進入了理性分析戰場的時代，不過其對於陰陽

之說卻因為是舊時代的東西而不完全拋棄，但認為人的力量才是偉大的。不過到

了戰國後期，對於戰爭的體驗、經驗也算充足了，對於戰場的變化也已經可以用

更為理性的態度來討論，所以提出了所謂天時、地利、人和的三角關係，但是在

此三角關係，仍然以人的力量為最重要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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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首先先總結前面二、三、四章，可以得出戰國時代兵役制度逐漸擴大、軍法所涉

及的層面更廣、戰爭觀逐漸以諸侯的國家為主，以諸侯的利益為利益，革新三代

所傳承下來的政治制度，不再以有限制的戰爭為主。 

兵役制度從井田制演變成徵兵制，也開始出現揀選人才進入軍事組織，以充

實軍事組織中可以反應特殊情況所需要的士兵，因此，軍事組織的兵種變多，軍

事組織出現更加完整的專業分工，軍事組織所能適應的戰爭情形也就增多，軍事

組織所參與的戰爭也就可以更加擴大，戰爭也就更加貼近平民，不再只是貴族的

活動。 

    軍事組織的規範日益嚴格，所牽涉到的範圍更加廣泛，以所犯刑罰為例，原

本只有軍事組織中的軍人要受到軍事懲罰，然而從《墨子》當中可以得知，在攻

城中的守城方，軍事組織的規範產生效力的範圍並不只限於軍事組織中的軍人，

軍法的效力甚至可以涉及到城中百姓，城中百姓只要在守城時做錯事情，就可能

面臨軍事審判。對於軍事組織當中的軍人，軍事組織的規範也更加嚴厲，為了使

軍事組織的規範徹底落實，統帥於是就將軍事組織的規範加重處罰。 

    由此，可以得出戰國戰爭的規模不斷擴大，軍事組織的兵役制度與規範相互

影響，在井田制時，士兵是有知識的貴族，對於統帥來說，再管理方面會比較容

易管理，但在考量戰鬥人數以及處罰，軍事組織的規範就必須比較輕且少，這樣

才不會造成戰鬥人數不足的情形，但到了戰國時期，由於士兵人數增多，大量的

中、低下階層的人民進入軍事組織，接受軍事訓練，對於統帥，在管理方面自然

是更加難以管理，所以必須以更加嚴格的軍事組織規範來加以約束，使軍事組織

的秩序馬上提升，讓統帥可以更好管理，而這時期的統帥也認為為了使軍事組織

成為一支強大的軍事組織，必須斬殺軍事組織當中一半的人才有這個可能性，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殺士卒之半，其次殺其十三，其下殺其十一。能殺

其半者，威加海內；殺十三者，力加諸侯；殺十一者，令行士卒。故曰：

百萬之眾不用命，不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不如百人之奮也。《尉繚

子‧兵令下》 

 

也有此可知戰國時期的將帥傾向於為了贏得勝利，不計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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